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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條  大法官審理案

件之內部準備、審理、評

議及其他經過情形，均

應嚴守秘密。 

大法官審理案件檔

案管理及閱卷之作業規

定，另定之。 

第三十條  大法官審理案

件之分配、審理、討論及

其他經過情形，均應嚴

守秘密。 

關於前項案件檔案

管理之規定，另訂之。 

一、第一項： 

(一)大法官審理案件之評

議過程，屬審判獨立

核心範疇，應受制度

性保障；為作成解釋

前之評議、審查及內

部分工等事項，應嚴

守秘密，以維護審判

之獨立。為確保大法

官行使職權之客觀中

立，不受外界干涉，並

維護審判獨立，從而

參與該等過程之人均

應負保密義務，爰予

明定。 

(二)依本法第二條前段規

定，大法官審理案件

採合議制，並經全體

大法官以多數決作成

審理決定。其制度設

計，乃在於經由大法

官之共同審理，審慎

就聲請個案所涉之國

家最高法規範之憲法

爭議或疑義，作成具

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

人民效力之解釋。從

而釋憲實務上個別大

法官縱有分受案件情

形，惟其就所分受案

件及相關處理，僅係

為全體大法官之合議

審理先行初步審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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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準備作業，而

屬大法官審理案件之

內部審查及準備程

序，與各級法院法官

就其所分受案件可獨

立進行審理者有別。

現行條文所稱「大法

官審理案件之分配」，

係指大法官先行初步

審查及準備審理階

段，與實際上任一聲

請案件俱屬全體大法

官共同審理之意旨尚

有不同，並易滋生誤

解，爰予刪除。 

(三)大法官解釋憲法亦屬

司法權之行使，其討

論過程即屬評議，爰

併參酌憲法訴訟法第

四十四條規定之文

字，將「討論」修正

為「評議」。 

二、配合本細則修正增訂

閱卷規定，第二項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條之一  經大法官

全體審查會議議決受理

之聲請解釋案件，於解

釋公布前，聲請人、代理

人及相關機關得以書面

聲請閱覽、抄錄、重製或

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

費用請求付與複本。第

三人經聲請人同意或釋

明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者，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大法官審理案件係行

使司法權，閱卷制度

為公開法庭之一環，

然現行法尚乏閱卷事

項之規定。考量與釋

憲制度法庭化之運作

接軌，就有關聲請人、

代理人、相關機關及

經聲請人同意或釋明

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第三人聲請閱覽、抄

錄、重製或攝影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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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審理解釋案件卷內

文書之程序與要件，

有予以適當規範之必

要。爰參考行政訴訟

法第九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項及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規

定予以明定，俾資依

循。 

三、現行法規範憲法審查

之釋憲制度，未設聲

請期限。本條增訂閱

卷規定，倘不論聲請

解釋案件受理與否而

全部一概適用，恐難

以避免大法官因處理

大量聲請閱卷案件而

有影響審判核心業務

之虞；復考量經大法

官議決受理之聲請解

釋案件，將進入實質

討論，提供聲請閱卷

符合訴訟權保障之精

神。爰規定經大法官

全體審查會議議決受

理之聲請解釋案件，

於案件審理中，始有

閱卷規定之適用。 

第三十條之二  解釋文及

解釋理由書草案及其準

備或評議文件，不得提

供聲請人或第三人閱

覽、抄錄、重製或攝影，

或付與複本。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維護大法官行使司

法權之審判獨立，本

細則第三十條第一項

明定大法官審理案件

之內部準備、審理、評

議及其他經過情形，

均應嚴守秘密。本條

爰就附隨評議秘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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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予保密之解釋公布

前之解釋文、解釋理

由書草案，及其準備

或評議文件，明定不

得作為閱卷之標的。

電子卷證係紙本卷證

之複本，自有本條規

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三、 參考行政訴訟法第九

十七條：「裁判草案及

其準備或評議文件，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不得交當事人或第三

人閱覽、抄錄、影印或

攝影，或付與繕本、影

本或節本；裁判書在

宣示或公告前，或未

經法官簽名者，亦

同。」德國聯邦憲法法

院處務規程第三十四

條：「法院之判決、裁

定或處分之初稿及其

準備資料，或涉及表

決之文件，不得作為

程序卷宗之一部分。

其應為特別之封存而

與程序卷宗共同保

存。縱有聯邦憲法法

院法第三十五條之二

第五項第二句之規

定，其仍不適用閱覽

卷宗。」德國行政法院

法第一百條第三項：

「判決、裁定及處分

書之原本、準備制作

書類之原稿，以及相

關文件、評議之資料，

既不得提供閱覽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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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副本告知。」之規

定。 

第三十條之三  卷宗之給

閱，以付與電子卷證方

式為之。但無電子卷證

者，得以付與紙本卷宗

方式為之。 

電子卷證，指業經

利用電子掃描設備或其

他方式建置，將紙本卷

證之內容轉換為以電磁

紀錄方式儲存之數位檔

案。 

 一、本條新增。 

二、大法官審理案件卷宗

為重要司法文件，為

妥善保管及防免紙本

卷宗因調閱使用而致

毀損，並便利聲請人

閱卷，爰建置電子卷

證。第一項明定聲請

人聲請閱卷，以付與

電子卷證方式為原

則。惟考量卷宗如有

難以(例如文書之附

件龐雜)或不及建置

電子卷證情形，例外

始給閱紙本卷宗，爰

設但書規定。 

三、業經建置之電子卷證

係紙本卷證之複本，

爰參考法院辦理民事

及行政訴訟事件複製

電子卷證費用徵收標

準第三條規定，於第

二項明定電子卷證之

定義。 

第三十條之四  合於第三

十條之一之聲請，除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

大法官決議駁回閱卷聲

請或限制閱覽者外，應

予准許： 

一、經依法核定為國家

機密或其他法律、

法規命令規定應秘

密事項。 

二、有事實足認許可閱

覽有危害他人生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 

(一)聲請閱卷符合第三十

條之一所定者，固應

予准許；惟卷內文書

對外提供閱覽與否，

個案情形或有不同，

卷內文書內容倘有不

宜公開之情形者，允

應賦予大法官有不予

或限制許可之裁量空

間，爰設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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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身體、自由、名

譽、隱私、財產或職

業上秘密之虞。 

三、有事實足認個人、

法人、團體、公營事

業機構營業上秘密

或經營事業有關之

資訊，因許可閱覽

而有危害其權利、

競爭地位或其他正

當利益之虞。 

四、為維護公共利益或

第三人之正當利

益。 

五、聲請人有濫行聲請

之情事。 

聲請閱覽、抄錄、重

製或攝影之卷內文書，

已公開於司法院大法官

網站者，得以告知查詢

方式以代提供。 

卷內文書有限制閱

覽之情形者，應經適當

遮掩後，始得給閱。 

第一項之決議，以

出席大法官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二)聲請閱卷之准駁，影

響卷內文書對聲請人

公開及限制公開之範

圍，爰於第一款至第

五款列舉明定准駁衡

量之標準，俾供大法

官決議判斷。 

三、卷內文書如經大法官

決議主動公開於司法

院大法官網站者，例

如聲請人、相關機關、

關係人及鑑定人或專

家學者為解釋案件言

詞辯論或說明會提出

之意見書，任何人均

得上網點閱。為免聲

請人閱卷往返勞費並

節省行政成本，於第

二項明定得逕行告知

閱卷聲請人查詢方

法。 

四、第三項規定卷內文書

有應予限制閱覽之情

形者，書記官應為之

處理。 

五、第四項就第一項所定

大法官決議駁回聲請

或限制閱覽之情形，

明定以出席大法官過

半數同意為之。 

 


